	      西安音乐学院外校学生借读申请表
	一、学生基本信息

	姓名：
	
	性别：
	
	民族：
	

	学籍单位：
	
	专业：
	

	身份证号：
	
	本人电话：
	

	家长姓名：
	
	家长电话：
	

	家庭详细住址：
	

	二、借读基本情况

	借读院系/专业：
	

	借读起止时间：
	 年    月    日  ——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借读类型：
	□ 一学年

	三、本人及家长知情书

	1.在校借读期间学籍始终保留在本人原就读高校，不属于该校正式在籍学生，不享受该校学籍学生的毕业、学位授予、学籍异动等相关学籍权益。
2.借读期间产生的各类费用，需按我校规定按时足额缴纳，不予减免。
3.学生办理借读申请、中途终止借读等情况，费用退费标准严格按照我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
4.借读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我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我校教务处、教学单位、辅导员及任课教师的日常教学、生活、纪律管理。
5.借读期间的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出行安全及各类意外风险均由本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，我校仅提供正常教学场地，不承担住宿及额外安全监护事故赔偿责任。因个人违纪、违规、过失造成的安全事故、纠纷，责任自负。
6.借读期间全程参与该校专业的课程学习、课堂互动、作业提交、实训实践、期中期末考试等全部教学环节，学习考核标准与在校生统一。
7.课程考核不合格、旷课缺勤、学业不达标者，我校将如实记录学习情况，并通报其原学籍学校，不予迁就特殊处理。
8.借读期间修读的课程成绩、学分，由我校教务处统一出具成绩证明，学分最终是否被原学校认定，由原学籍学校审核决定，我校不担保。
9.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严禁作弊、替考等违纪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我校将按校规严肃处理，取消当期考试成绩并通报原学校。
10.未尽事宜，均按照我校现行教学管理、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执行，由我校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	四、各级审批意见

	教学单位审核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	党委学生工作部：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	财务处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	教务处：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分管校领导：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
1. 本表一式四份，学生所在教学单位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财务处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；
2. 本表所有栏目必须手写填写，字迹工整、不得涂改；
